弘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或其子女就讀本校獎助要點
中華民國108年6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員工或其子女就讀本校，並建立良好校園倫理關係，養成愛校精神，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員工或其子女就讀本校獎助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全校教職員工（含約聘人員及專案人員）。
第三條  本要點所稱「就讀本校」，係指就讀本校正規學制之各班及附設幼兒園，凡經申請核准就讀本校之員工或其子女就讀本校者，每學期發給獎助學金5,000元整，最長補助期限為各系（所、科）所訂科目總表之修業年限；另子女就讀本校附設幼兒園者，每學期發給獎助學金3,000元整、就讀本校附設幼兒園之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者，每學期發給獎助學金2,000元整。

若為養子女，須在國民義務教育學齡前即收養者，始准予適用。
第四條  申請獎助學金者，應填妥本校「教職員工或其子女就讀本校獎助申請表」，於每學期5月及10月底前提出當學期申請案，檢具學雜費收據影本乙份，員工子女若首次申請時需附上戶口名簿影本，交由人事室簽轉呈核。

第二學期起申請，除檢具學雜費收據影本外，需另行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各乙份。
就讀本校附設幼兒園者及本校附設幼兒園之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者，每學期僅需檢具註冊費收據影本。
第五條  申請獎助之當事人，前一學期操行成績未達七十分或學科成績不及格科目達二分之一以上者，不予獎助。

第六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73年8月訂定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80年8月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87年2月修正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87年2月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89年9月修正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89年11月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2年1月7日修正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2年1月7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2年4月8日修正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2年4月29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2年7月11月15日修正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2年9月9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7年10月21日修正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7年10月28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8年11月17日修正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8年11月17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03月09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1年05月08日修正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1年06月19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03月05日修正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03月12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08月14日修正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09月17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8年05月14日修正行政會議通過

1100-068








